
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优化生源结构，提高生源质量，促进拔尖创

新人才培养，学校设立“研究生新生奖学金”（以下简称“新

生奖学金”），奖励优秀无军籍研究生新生，着力吸引一流院

校一流生源。 

第二条 “新生奖学金”评定对象 

硕士研究生：通过全国统一推荐免试录取为我校的全日

制、全脱产、非定向就业的应届无军籍硕士研究生。 

博士研究生：通过学校公开招考或“申请-审核”制录取

为我校的全日制、全脱产、非定向就业的应届无军籍博士研

究生。 

第三条 评选对象基本要求 

（一）思想政治坚定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

产党的领导。 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。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 

（四） 学习态度端正，学术、科研或专业水平优异，

发展潜力突出。 

第四条 奖学金设置及评选条件 

 

 

 

 



类别 等级 评选条件 奖励标准 

硕士研

究生 

一等 
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推免生，专业综

合排名前 10% 
8000 元/人 

二等 
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余本

科推免生 
5000 元/人 

博士研

究生 

一等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 
10000 元/

人 

二等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 6000 元/人 

第五条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由学校预算安排专项经费。 

第六条 研究生院根据当年无军籍研究生录取情况及经

费情况，确定招生学院各类各级新生奖学金奖励人数限额。 

第七条 招生学院可自行细化本学院研究生新生奖学金

评定条件并在学院网站公布。 

第八条 在新生入学复查完成后两周内，招生学院根据

评定条件和奖励人数限额，遴选当年新生奖学金候选对象，

由学院主管机关报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审核、公示。公示不

少于 7 天。 

第九条 公示无异议后，奖金由学校一次性发放。 

第十条 获得“新生奖学金”的研究生，在学期间可以

按学校有关规定申请学业奖学金、助学金、“三助”岗位等

其他奖助项目。 

第十一条  存在下列情况者不能参加当新生奖学金评

选： 

（一）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 

（二）受纪律处分者。 



第十二条 入学后一个学期之内因各种原因退学、受纪

律处分，已发放奖学金须退回学校。 

第十三条  评奖过程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

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若与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上级有

关政策不符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0 月 11 日起执行，由研

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 


